
加强我市施工图审查机构管理的通知

宁建科字〔2024〕273号

各区(新区)建设主管部门，各施工图审查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积极稳妥推进我市施工图审查改革工作，提高我市施

工图审查机构质量管理和行业管理水平，根据《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建部令

第46号)、《南京市深化施工图审查改革实施意见2.0》(宁建

改办〔2023〕9号)等文件规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质量管理

1、信息上报和数据推送

在我市承接新、改、扩建工程审图业务的图审机构，应

将审查结果文件经统一接口实时推送至“南京市智慧城建综

合管理平台”，实现与施工许可、质量监督等系统的数据共

享。

2、强条统计和反馈机制

同批报审的项目，违反同一本规范中同一编号的强制性

条文计为一条。多处违反同一条强条的不得重复计算，不同

强条不得整合计算，强条也不得列入非强条计算。各图审机

构要设立强条确认反馈或沟通机制，技术性审查意见应在初

审时一次性书面告知。



3、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

在我市承接施工图审查业务的机构应具备BIM智能审查

的系统和能力。纳入我市运用BIM智能审查系统进行BIM施工

图报审的项目，建设单位在图审阶段需同步提供施工图BIM

模型；在满足独立使用功能前提下，图审机构可分单体、分

阶段（桩基、基坑、主体）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二、行业管理

1、资质、人员管理

图审机构应当按照资质等级确定的业务范围从事施工图

审查业务。对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房建类图审机构可以审

查其中的民用建筑，但涉及生产及工艺要求的建、构筑应由

相应市政类资质的图审机构审查，且不能将土建部分和工艺

部分分开审查，不得以结构等专业审查代替整体施工图审

查。既有建筑维修改造项目，图审机构可选择本机构全、兼

职专家及“南京市既有建筑维修改造项目施工图设计论证专

家库”内专家进行技术审查。

2、同一审查和回避原则

施工图及桩基、幕墙、轻钢、智能化、装饰等专项设计

文件应当由同一家图审机构审查。勘察文件和施工图设计文

件原则上应在同一家图审机构审查。图审机构与项目建设单

位、勘察设计企业有隶属或其他利害关系的应主动回避。



3、“自审承诺制”项目图纸签章要求

“自审承诺制”项目不得跨地区办理豁免手续。“自审

承诺制”未抽中项目图纸(含变更)上应加盖“南京市自审承诺

制未抽中项目备案专用章”(见附件)。

4、既改项目结果文书要求

我市既有建筑维修改造项目审查通过后，应出具《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或者按照宁建改办〔2023〕9号、宁

建改办〔2024〕1号文件要求出具《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性审

查通过告知书》。

三、监督管理

我委牵头成立全市统一的施工图审查专家委员会，定期

商讨政策性和技术性问题，统一审查尺度并开展全市设计疑

难问题技术问答等工作。

我委将定期组织图审机构审查质量和市场行为抽查，发

现有违反本通知及我市审图改革文件要求的，将对图审机构

采取通报批评、限期整改、行政处罚、清出南京市场等方式

加强管理。图审机构应将施工图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设计质

量、市场行为等问题及时向市、区两级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附件：南京市自审承诺制未抽中项目备案专用章(样式)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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